
明代后期徽州诉讼案卷集 《不平鸣稿》探析
�

阿 风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室  

!∀ 世纪 # ∀ 年代 以来
,

随着徽州文书的大规模整理与公布
,

特别是 《徽州千年契约文

书》∃ 出版以后
,

一些研究者开始利用徽州诉讼文书研究明清时代的农村社会与乡村纷争
。

日

本学者中岛乐章从 %##& 年开始
,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明代的诉讼制度与乡

村纠纷
。

!∀ ∀ ! 年
,

他的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一书出版
,

成为明

代诉讼文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

书中对于老人与里长在诉讼纠纷中的作用
、

明代中期的宗族

统合与纠纷的原因等都有精辟的论述
。

他以徽州的诉讼文书为主线
,

将明代不同时期徽州地

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揭示 出来
。

这不仅对于理解徽州的历史
,

而且对于深人地了解宋明

以来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此后
,

熊远报 《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

究
—

境界
、

集团
、

网络与社会秩序》(
、

卞利 《明清徽州社会研究》)
、

韩秀桃 《明清徽州的

民间纠纷及其解决》∗ 等著作先后出版
,

这些成果都从不同的角度
,

利用 了徽州诉讼文书研究

明清时代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

为徽州诉讼文书及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增添了新的内

容
。

与明清时代留存下来的中央
、

地方档案相比
,

现存的徽州诉讼文书多是从民间收集而

来的
,

而且在收集
、

售卖过程中
,

经手人并没有考虑到文书的完整性
,

常常按文书性质进

行分类与收集
,

文书的归户性受到忽视
,

结果是许多文书被分散收藏
。

因此
,

一些徽州诉

讼文书仅保留下来一张或若干张文书
,

有头无尾
,

有尾无头
,

或中间缺失
,

这些情况都成

为我们深人地分析诉讼文书的不利条件
。

但是
,

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
,

仍然有一些徽州诉

讼文书以抄本
、

稿本或刊本的形式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

这些诉讼资料与现存 的诉讼

文书散件结合起来
,

必将有助于深人地分析明清时代徽州的诉讼制度与地方社会
。

《不平鸣

稿》就是其中之一
。

� !∀∀ + 年 %% 月 , 日
,

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岩井茂树教授主持的
“

中国近世法制资料研究班
”

笔者以此为题发表了研究报告
,

一些研究者对于研究报告的内容给予诸多指正
,

谨此致谢
。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 年

。

∋ 东京汲古书院
,

!∀ ∀ ! 年
。

( 东京汲古书院
,

!∀ ∀+ 年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 ∀& 年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 & 年
。

afeng
附注
《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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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平鸣稿》的内容

《不平鸣稿》� 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

计 −− 叶
,

%+! 面 �含封面
、

封底  
,

稿本
,

封面似为后来的整理者所补
,

上面题名 《不平鸣稿
—

天启
、

崇祯年间潘氏讼词稿》
。

该稿的序

文称为
“

不平鸣稿序
” ,

目录称为
“

不平鸣稿 目录
” ,

所以原稿题名应该就是 《不平鸣稿》
。 “

不

平鸣
” ,

取意于
“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

。

将诉讼案卷命名为 《不平鸣稿》
,

说明编辑者试图表

明其枉屈之心甚重
,

申状告官亦当情理之中
。 “

不平则鸣
”

是当时人共通之话语∋
,

相对于社会

上普遍存在着的
“

无讼
”

的
“

政治理想
” , “

不平则鸣
”

亦是获得官
、

民同情
,

避免被扣上
“

刁

讼
、

健讼
”

帽子的重要理由
。

《不平鸣稿》为徽州府休宁县人余显功(辑
,

序言最后写作
“

时崇祯三年庚午仲春
” 。

但序

文中又提到了崇祯十年余
、

潘两姓订立合同之事
,

文中也收录了这份合同 � 文书 &.  
,

因此
,

可

以认为此稿初编于崇祯三年
,

后又添补了崇祯七年
、

十年的内容
。

除卷首语
、

序
、

目录外
,

共收

录文书 ,+ 份
,

其中文书∀−
、

∀, 只存题名
,

文书 .. 与文书 −. 同为汪至) 卖契的抄白
,

内容相同
,

文字稍有不同
。

《不平鸣稿》共包含两部分内容
。

第一部分有 & 卷
,

从文书 % 至文书 &−
。

记述了天启四年

� %− !&  至崇祯二年 � %− !#  余
、

潘两姓争夺土地与佃仆的全过程∗
。

这是本案卷的主体部分
。

第二部分收录了 !, 张文书 � 文书&, 至文书 ,+  
。

包括崇祯二年八月至十一月余希圣
“

为坟山被

害告府批县案卷
”

�附录一 /
文书 &, 一.,  

,

万历十五年至崇祯十年之间余
、

潘两姓的土地
、

佃

� %## ∀ 年
,

美国学者居密在 《亲族的扩展
/
徽州的佃仆》 � 01 234 5 16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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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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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Β6 88 ,

Ν##�  一文曾经引用过 《不平鸣稿》中的内容
,

介绍了余
、

潘两姓围绕土地与佃仆而发生纠纷的过程
,

作者的

出发点是探讨当时的主仆关系
。

中岛乐章在则在其著作中将 《不平鸣稿》放在明代后期徽州佃仆制变化及诉讼

纷争的背景之下
,

根据案卷中有关佃人
“

拜节礼仪
”

变化说明了明代后期徽州主仆关系有不断强化的倾向 � 中

岛乐章
,

� 明代徽州乡村纠纷与秩序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 !,−
、

+∀. 页  
。

韩秀桃则利用 �不平鸣稿》研究
了徽州家族在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的作用 �韩秀桃 《Θ不平鸣稿 Ρ 所见明末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

,

《中国

文化研究》!∀� 抖 年第 + 期
,

又见该氏 《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第四章  
。

此外
,

徐忠明 《关于明清时

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与真实
—

以 �天启崇祯年间潘氏不平鸣稿Ρ 为中心的考察》 � 《法学家》!�Σ . 年第 . 期  

也以 《不平鸣稿》为素材
,

考察和分析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
“

虚构
”

成份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
,

说明

了司法档案并非一种单纯的记录
,

而是一种动机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叙述
。

∃ 此语源自韩愈 《送孟东野序》
,

屈守元
、

常思春主编 《韩愈全集校注》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Λ 年

,

贞

元十七年 � Τ∀ % 年  
,

第 %&−& 页
。

∋ 同属休宁县
,

记载明代万历年间金
、

陈两氏争夺
“

著存观
”

的诉讼案卷集
—

《著存文卷集》 �藏上海
图书馆 所收录的第 .Τ 件文书之题名即为

“

本家不平之鸣
” 。

记载隆庆
、

万历年间
“

丝绢纷争
”

的 《丝绢全

书》 �藏国家图书馆 亦云
/ “

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

� 《丝绢全书》卷之一
,

帅嘉漠倡议首呈  
。

《大明律例临

民宝镜》在
“

告状不受理
”

律文的参语范例中写道
/ “

物不得其平乃鸣
,

讼必待听方息
”

�卷八
,

刑律
,

告状不

受理
,

参  
。

( 《不平鸣稿》中余显功或写作余显公
,

本文中统一写作
“

余显功
” 。

) 《不平鸣稿》中又称汪至重
、

汪嘉庆
,

本文统一称为汪至
。

∗ 文书&&
、

&.
、

&− 分述崇祯七年与崇祯十年之事
,

应该算是讼案的尾声
,

详见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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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买卖文书 ∀附录二
∃
文书 %& 一∋ ( # 以及崇祯十年 《县主欧阳公准免保长呈》 ∀文书 ∋� #

。

崇祯

二年八月至十一月余
、

潘两姓坟山讼案是整个余
、

潘讼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

纷争的内容有所不

同
,

故而编辑者另附
。

需要注意的是
,

∀∀不平鸣稿》目录中题名与正文中的题名有很大出人
,

目录中的题名带有明

显的倾向性�
。

例如
/
文书∀− 在目录中的题名为

/ “

显功察状
/
号天急救事

” ,

而正文中则题名

为
“

显功本县察词
” 。

又如文书∀Τ 在目录中的题名为
/ “

侯公受嘱参语
” ,

而正文则题名为
/ “

四

月初四日审
” 。

下表中所引文书题名以正文中题名为准
,

还有三张文书 �文书 +&
、

+.
、

&.  在正

文没有题名
,

笔者在整理该案卷时则依目录题名进行补充
。

此外
,

文书,+ � 《县主欧阳公准免保

呈》 虽然与整个讼案没有关联
,

但亦与余
、

潘两氏有关
,

故而 《不平鸣稿》的编辑者将其一并

收人
。

《不平鸣稿》除卷首语
、

序言
、

目录中对讼案加以说明外
,

在正文中
,

也常插人一些说明性

文字
。

例如
,

《余显功本县告词》 �文书 ∀&  前就有如下内容
,

用以说明案情
。

初
,

绩告词未审
。

二 月十九清明日
,

潘氏统凶百人
,

蜂拥 门前坦上
。

予门只有绩
、

功
、

可进
、

应钟
、

廷语
、

应铭
、

社孙七人在家
,

出敌
。

绩
、

钟遭殴重伤
,

铭 亦被伤
。

潘氏佛护 亦

有小伤
,

出抵
。

二十 日
,

功出词赴县下堂
,

与潘镀并进验伤
,

准取医生结状在案
。

其祸起 自

潘镀纠通族乌合
,

大张声势
。

初 出之时
,

强暴不可胜言
。

这些说明性文字对于了解案情的过渡很有帮助
,

然而其有很强的倾向性
,

不足全信
。

《不平鸣稿》收录文书一览表

顺顺序序 类别别 题名 �批    受理 日日 做状者
·

受状者者

卷卷一 ∀%%% 告词词 余显绩本县告词 �准
,

亲审
,

发铺 长长 天启四年二月初二日日 余显绩、休宁县知县侯公∃∃

司司司司
,

差查清        

∀∀∀!!! 诉词词 潘栅本县诉词词词 潘榭。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 投词词 余显绩等本县投到词词 二月十八 日日 余显绩等、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 告词词 余显功本县告词 �准
,

铺长司
,

差汪亨   二月二十 日日 余显功Υ 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 结状状 医生结状 �准结      徐应新。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 告词词 潘镀告词 〔存目〕〕〕 潘 镀一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 结状状 医生验潘文新结状 〔存目〕〕〕 徐应新一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ΤΤΤ 察察 显功本县察词 �察准     余显功一休宁县知县侯公公

ΓΓΓΓΓΓ 呈文文 张生员
、

监生本县呈 �呈发礼房
,

差余余 三月十二日日 府
、

县儒学生员张应旭
、

张张

国国国国鸣      之卿
、

监生张时永
。

抱呈人人

张张张张张张兴斗休宁县侯公公

� 这种由讼案一方当事人编辑的文稿带有一定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
。

高桥芳郎在对上海图书馆收藏的

《著存文卷集》进行分析后认为
,

诉状的编辑者金氏一方有贬低对手的用意
,

因此收录的金氏一方诉状较对手为

多
,

可能有所取舍
。

参照
/
高桥芳郎 《明清徽州府休宁县一件争讼案件

—
Θ著存文卷集 Ρ 介绍》 � 《北海道大

学文学部纪要》&− 之 !
,

%#Λ 年
。

又载该氏 《宋代中国的法制与社会》
,

汲古书院
,

!∀∀ ! 年
。

∃ “

侯安国
,

号晋明
,

永城人
,

进士
,

天启二年海门调任
” ,

见嘉庆 《休宁府志》卷七 《职官
·

知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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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顺序序 类别别 题名 ∀批 ### 受理 日日 做状者
·

受状者者

!!!��� 参语语 四月初四日审审 四月初四 日日 知县侯公叶余
、

潘两姓姓

卷卷二 ))) 告词词 余显功告词 ∀准 # ∀送督粮厅李公� 审    七月十九 日日 余显功、徽州府知府刘公∃∃

ΝΝΝ!!! 诉词词 军厅潘镀诉词 �诉准    七月二十九日日 潘镀神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ΝΝΝ+++ 投词词 潘镀投到词 �准   七月三十日日 潘镀斗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 投词词 显功投到词 �准   ς 又月十六 日日 余显功弓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巧巧巧 诉词词 军厅潘应乾诉词 �准    八月十六 日日 潘应乾弓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ΝΝΝ−−− 察察 潘镀察词 �准   八月十八日日 潘镀一
卜

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ΝΝΝ,,, 参语语 军厅李公结参参参 徽州府同知李公公

ΝΝΝΤΤΤ 供状状 潘镀供状 �附议得
、

照出       

%%%### 执照照 本府给显功执照照照 显功、徽州府知府刘公公

卷卷三 !∀∀∀ 告词词 余显功告 �准词
,

批本县朱公    崇祯元年六月十一日日 余显功Υ 知府领公∋∋

!!! ΝΝΝ 投词词 显功本县投到词词 七月初一 日日 余显功衬休宁知县朱公((

!!!!!! 诉词词 潘幢本县诉词 �诉准   七月初九 日日 潘幢弓休宁知县朱公公

!!!+++ 催词词 显功催词 �准    七月十一 日日 余显功弓休宁知县朱公公

!!!&&& 呈文文 潘镀等朋党捏呈 �准   七月十六 日日 潘镀升休宁知县朱公公

!!!... 诉词词 潘应乾诉词词词 潘应乾斗休宁知县朱公公

!!!−−− 察词词 余显功催察词词 十九 日准准准

!!!,,, 参语语 本县朱公参参参 休宁知县朱公公

卷卷四 !ΤΤΤ 告词词 余显功告词 �准
,

批本府刑厅鲁公) 审审 十一月初四 日日 余显功、南京屯院蒋公公

案案案案        

� 目录写作
“

批军厅李公审
” 。

李公为徽州府同知
, “

清军
” 、 “

管粮
”

皆其职责
,

故而 《不平鸣稿》中或

称
“

督粮厅
” ,

或称
“

清军厅
” 。

对于府同知的职责
,

详见 《明史》卷七十五 《职官四
·

府》
。

李公即李一凤
,

“

江陵籍
,

施州卫人
,

举人
,

天启三年任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职官志
·

郡职官
·

同知》 
。

∃ “

刘尚信
,

潜县人
,

进士
,

天启三年任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郡职官
·

知府》
。

∋ “

领鹏
,

陕西西安府人
,

崇祯中任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郡职官
·

知府》
。

( “

朱升
,

郸县人
,

进士
,

天启六年任
” 。

嘉庆 《休宁县志》卷七 《职官
·

知县》
。

) “

鲁元宠
,

崇祯中任
,

署休宁篆
,

访革衙蠢二十四天是
,

升编修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郡职官
·

推官》
。

现存的明代徽州诉讼文书中亦有多处提到鲁元宠
。

如 《崇祯四年黄记秋等立争执息讼清业合同》 � 《徽

州千年契约文书
·

宋元明编》卷四
,

第 +∀− 页  提到
“

汗告仓院
,

告送 本府刑厅鲁太爷台下
,

蒙发牌行县
” ,

这里的鲁爷即鲁元宠
。

在 《崇祯门年休宁吴汝选等占产漏税恳惩超累事呈文》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宋元明

编》卷四
,

第 +−∀ 页  中
,

生员吴汝选等与谢受佳等朋充里役
,

但谢受佳流落外郡
,

税粮由吴汝选赔补三十余

年
,

谢受佳产业被其兄弟谢万孙等白占而不纳税
。

吴汝选等为此上告休宁王知县
,

虽然王知县差册里查清此事
,

但谢万孙仍然抗占不吐
。

后来
,

吴汝选呈文于
“

掌县事本府刑厅鲁 �元宠  
” , “

恳乞差拘豪强
,

鞠问业买何人
,

税从何受
,

照税追业
,

惩豪彰法
,

国课有办
,

里役得苏
” 。

从 《徽州府志》
、

《不平鸣稿》及其它徽州诉讼文书

的记载可以看出
,

鲁元宠是一位干练
、

负责任的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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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顺序序 类别别 题名 ∀批 ### 受理日日 做状者
·

受状者者

(((   投词词 理刑厅显功投到词 ∀附
∃
显功陈辨徽俗俗 十一月二十六日日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并并并并各项弊端 # ∀面准#######

������ 诉词词 潘滔诉词词词 潘滔、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 催词词 显功催词词 崇祯二年正月月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察察 显功催察察 二月十四日日 余显功+ 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 察察 显功察词
∃

隐匿正犯
、

恳天严拘
、

究豪豪豪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强强强强占

,

剿逆杀主事 ,据目录补〕〕〕〕

���−−− 察察 显功桌词
∃

恳乞中裁杜患以垂后患永久久 二月十五日日 余显功一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事事事事 〔据 目录补〕〕〕〕

���%%% 桌桌 显功奈词
∃

杀主抄家事 〔据目录补〕〕 二月十九日日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参语语 鲁公参∀屯院任批
∃

依拟发落
,

库收缴 ##### 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察察 十月初八令希圣至族德地方接鲁公票状状 十月初八 日日 余希圣、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领状状 十月十五显功领状 ∀领潘洛银三十五两### 十月十五 日日 余显功弓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   帖帖 来帖 ∀西馆程亲家与潘梦龙嫂亲家欲来来来 西馆程亲家与潘梦龙嫂亲家家

与与与与我二家处息 ##### 。余姓姓

−−− ��� 帖帖 回帖 ∀答帖##### 余姓。西馆程亲家与潘梦龙龙

嫂嫂嫂嫂嫂嫂亲家家

−−− ∗∗∗ 票票 显功逐仆察帖 ∀鲁公批
∃

仰捕衙严行驱驱驱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逐逐逐逐
。

如不遵
,

即解究 #######

−−− ((( 察察 捕衙各仆服役票词 ∀既应役于二主
,

潘
、、、

程积德等仆、捕衙衙

余余余余亦无争端
,

姑转申
,

候详下发落 #######

−−−��� 申文文 捕衙申舞 ∀鲁公批
∃
既愿服役于两姓

,,,

捕衙一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姑姑姑姑免逐 #######

−−−−−− 执照照 鲁公升迁临行准给显功执照照 崇祯七年三月月 余显功。徽州府推官鲁公公

∀∀∀∀∀∀∀∀∀∀∀粘告府主 ###

−−−%%% 合同同 与潘氏众立地仆合同 ∀据目录补 ### 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五五 潘氏
、

余氏氏

日日日日日日日

−−− ... 领约约 潘领银约约 五月初七 日日 潘宗祠一余姓姓

希圣为坟山被害告府批县案卷并买火佃山地等契附后

∀附录一 #

顺顺序序 类别别 题名名 时间间 作状 ∀契# 者
·

受状 ∀契 # 者者

−−− ∋∋∋ 告词词 崇祯二年本府余希圣告词 ∀准
,

批仰县县 崇祯二年八月十六日日 余希圣弓徽州府知府洪公��

查查查查报
,

照磨所挂号        

� “

洪应衡
,

天启中任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郡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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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顺序序 类别别 题名名 时间间 作状∀契 #者
·

受状 ∀契#者者

−−−&&& 投词词 本县希圣投到词 ∀准
,

吏房承行 ### 九月十三 日日 余希圣斗休宁县知县朱公公

−−−   诉词词 潘国宝诉词词词 潘国宝神休宁县知县朱公公

%%%��� 勘词词 余希圣勘词 ∀准 ### 十月初十 日日 余希圣叶休宁县知县朱公公

%%% ∗∗∗ 催勘词词 【希圣】催勘词 ∀准
,

附卷 ### 十月二十七日日 余希圣斗休宁县知县朱公公

%%% ((( 息词词 息词 ∀准
,

附卷 ### 十月十九 日日 生员吴福大
、

汪士鳌升休宁宁

县县县县县县知县朱公公

%%% ��� 参语语 朱公审语语语 休宁知县朱公公

%%%−−− 供状状 潘国宝供状状状 潘国宝什休宁县知县朱公公

%%%%%% 卖契契 上资汪宅卖契契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三三 十都汪至一余希圣圣
日日日日日日日

%%%... 推单单 潘国宝推单单 十一月十三 日日 潘镁院等、余希圣圣

%%%∋∋∋ 冤帖帖 告占潘塘边坟山冤帖帖 崇祯二年年 余希圣等等

∀附录二 #

顺顺序序 题名名 时间间 卖主
·

买主主

%%% &&& 买潘应乾仆契契 万历十五年七月初五 日日 潘应乾叶余胜佑等人人

%%%   潘玄寿卖火佃契契 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 日日 潘玄寿升余佑礼礼

...��� 买潘玄寿契契 万历十五年六月初三 日日 潘玄寿神余震元元

... ∗∗∗ 买潘玄寿契契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六 日日 潘玄寿升余显铺
、

显光光

...((( 买潘祯契契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十五 日日 潘祯斗余名下下

...��� 买潘肴
、

哀
、

虑柄契契 天启三年五月十五 日日 潘青等一余名下下

...−−− 买潘应懈契契 崇祯九年五月十九 日日 潘应棚斗余明伦祠祠

...%%% 买潘塘边坟山汪至卖契契 崇祯二年十月月 汪至。余名下下

...... 买潘塘边坟山潘梓卖契契 崇祯十年二月初一 日日 潘梓升余明伦祠祠

...∋∋∋ 买潘涸地契契 天启年二月初七 日日 潘文栩种余名下下

...&&& 买潘文润等东亭坦地契契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五 日日 潘文润等什余名下下

∋∋∋    买潘燕生杉木坞契
、

黄姑田山契契 崇祯五年五月初二 日日 潘燕生汁余名下下

∋∋∋ ��� 潘易所并上林白巢木三根逐年各取花利数数数数

∋∋∋ !!! 赏赐仆人规例例例例

∋∋∋ ((( 买潘应挺上林等处地山契契 崇祯九年八月十一 日日 潘应挺、余明伦祠祠

∋∋∋��� 县主欧阳公� 准免保长呈呈 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日 余伦。休宁知县县

�
“

欧阳兹
,

号子玉
,

龙泉人
,

进士
,

崇祯九年任
” 。

嘉庆 � 休宁县志》卷七 《职官
·

知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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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平鸣稿》的史料来源

根据遗存文书的存在形态
,

徽州诉讼文书可 以分为如下三类
∃
第一

,

官府文书
,

包括保存在

衙署的诉讼卷宗与官府发出的诉讼文书 ∀传票等 # / 第二
, “

抄招帖文
”

与
“

执照
” 。 “

抄招帖

文
” 、 “

执照
”

是指结案后当事人 ∀一般是胜诉一方 # 向官府提出请求
,

由官府发出的确定诉讼

结果的
“

帖文
”

或
“

执照
” 。

二者的差别在于
“

抄招帖文
”

是与
“

抄招文书
”

关联在一起
,

是

对整个诉讼过程进行确认
。

而
“

告求执照
”

多与诉讼结果有关系
,

是对某项权益的保护
,

即使

粘连文书
,

也仅是某些重要的文书
,

并不抄录整个诉讼案卷 / 第三
,

民间文书
,

包括与诉讼有关

的合同文书
,

以及诉讼当事人整理的诉讼文书集 ∀草稿
、

稿本与刊本等#�
。

本文介绍的 《不平

鸣稿》就是诉讼文书的稿本
。

《不平鸣稿》的序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文书来源
,

文字也没有收录
“

抄招给帖
”

字样文

书
。

不过
,

文中记载了余氏两次告求执照
。

一次是徽州府同知判决后
,

余显功向徽州府知府
“

恳乞印批为凭
”

� 《本府给显功执照》
,

文书 %#  
。

另外则是 《鲁公升迁准给显公执照》 � 文书

&&  
,

兹录如下
/

本府给显功执照 � %# 
为钦遵国典

、

不敢变乱成法
、

恳乞印批为凭
、

杜奸以息民争事
。

天台公慈明果
,

廷中无

不 白之冤 Ω 宽厚和平
,

境内有全安之乐
。

兆民称庆
,

寒遇 阳春
,

六 邑沾恩
,

旱逢甘雨
,

深山

穷谷之中无隐弗达
,

妇人孺子之情
,

无微 〔微 Ξ 不照
。

奈何有虞之世
,

尚有四 凶
,

嘉禾之

内
,

犹生芙稗
,

不尽艾除
,

终防善政
。

身父万历十五年价 买潘应乾 己分东亭坦牌前等处地税

屋仆程长文
、

程积德等
,

人传三代
,

册过四轮
,

仆居身地
,

坟葬身山
,

历来应主无异
。

拒土

豪潘镀
、

潘姗等陡起奸心
,

横行霸仆
,

不来应主
。

仆倚豪势
,

乘机叛逆
。

身兄余绩告县触

凶
,

统群 凶潘佛保
、

潘文语等鸣金执械
,

拥家杀掠
,

男妇十命遭伤
,

幸得 两邻邓芝等救
。

豪

恃钱神夺法
,

嘱托废公
,

县断取赎
,

判价二十五 两
。

身睹律例
,

产卖五年以上
,

不许告争
。

业经四轮黄册
,

岂容再赎 Ψ 且应乾 系八甲人户
,

潘镀五甲
,

潘栅九甲
,

各 甲各户
,

并不相

干
。

是扰吴人之地而秦楚霸争
,

诚亘古之罕闻
,

今时之大异
。

盖弱民固已可欺
,

而 国法断不

容巩
。

含冤抱屈
,

复叩天 台
,

蒙送军厅 审理
。

厅廉清正
,

洞烛民冤
,

细详细审
,

除怀休惕侧

隐之仁
,

停笔停参
,

似有回天转 日之象
,

但存心忠厚
,

犹不肯速然以翻县招
,

笔下春秋
,

拟

逆仆违抗叛主之罪
,

招已 申详
,

乞天细电
,

公平有在
,

曲直了然
。

比县加给银十两
,

身不敢

领
。

惟知有五年禁赎之律
,

未闻有四册取赎之条
。

上遵国典
,

下息民争
。

若开取赎之门
,

六

邑皆相仿效
。

况十年消长不一
,

贫时卖而富时赎
,

争讼盈庭
。

设若空地卖
,

身已造屋
,

而或

葬坟
,

难以拆毁
。

印契县将 附卷
,

四轮册业无凭
。

恳乞赐印金批
,

百代儿孙有据
,

杜奸息

讼
,

阴鹭齐天
。

身家幸甚
,

六邑幸甚
。

军厅审语
、

应乾诉词
、

卖契俱抄粘在内请印
。

� 关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
,

参照熊远报 《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
—

境界
、

集团与网络》
,

第

!. & 页 Ω 阿风 《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 � 日文版载东京外国语大学 《史资料中心
—

地域文化研究》第 ,

号
,

!∀� 拓 年
。

中文版载 《徽学》第 . 卷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 Τ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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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公升迁准给显公执照 ∀−− #

告照人余显功
,

系休宁县七都一图民
,

告为恳乞垂恩赐照永保和睦事
。

天 台折狱明刑
,

遍颂于公之德 / 兴利除害
,

咸称召父之风
。

法令宽平
,

仁慈测 卜恤们 隐
,

有罪者哀矜
,

教

之做省 / 悔过者恩宵
,

许其 自新
。

真天地生物之仁
,

行 不忍人之政
。

兆民感戴
,

万井讴歌
。

身父原买潘应乾庄仆程积德
、

程福有等
,

因与潘洛互争
,

不来应主
,

屡讼不 决
。

崇祯元年复

告 屯院
,

叩送天台
,

蒙审金参
,

程积德在显功有年
,

且父亦葬显功山上
,

一旦归潘
,

速无旧

主之谊
,

情属难堪
。

责逐
,

使两无所适
,

则二主之气俱平
。

又蒙批仰捕衙严行驱逐
,

如不

遵
,

即解究
。

此天台仁政
,

恩威并及
,

劝惩兼行
。

所以感发下民之 良心
。

洛等既 已悔过前

非
,

各仆 自愿保家服役
,

捕衙据仆察词
,

具毒 申报天台
,

准豁在卷
,

许 以 自新
,

使六年之

讼
,

一旦效虞
、

苗之相和
,

两性释争
,

百世沐天台之恩泽
。

恳乞赐照
,

以 固盟誓
,

始终和睦

乡里
,

永奉天台德化
。

潘
、

余两姓子孙世世沾恩颂德
。

粘告府主爷爷施行
。

崇祯七年三月 日告执照人余显功

余显功第一次告求
“

执照
”

的原 因
,

是徽州府同知判决潘氏回赎土地
,

余氏原买契
“

县将

附卷
,

四轮册业无凭
” ,

因此请求徽州府在
“

军厅审语
、

应乾诉词
、

卖契
”

上加盖官印
,

确认其

真实性
。

第二次告求执照则是讼案结束后 % 年
,

推官鲁元宠升迁在即
,

余氏为
“

永保和睦
”

而

向鲁元宠及徽州府知府告求执照
。

第二次
“

告求执照
”

其实与
“

抄招给帖
”

有同样的性质
。

由

此可以初步认定余
、

潘两姓诉讼结案后
,

余姓曾经向官府提出请求
,

抄录了诉讼双方的词状
、

官

员的审语及附录的卖契等证据
,

这些抄录的诉讼文书应该是 《不平鸣稿》的主要来源之一
。

三
、

余
、

潘讼案的始末

本案发生的地点是徽州府休宁县七都一图东亭�
。

东亭
,

今属休宁县岩前镇
,

位于休宁县城

以西三十里
,

东亭溪与横江 � 新安江上游  在此交汇
,

为河谷地带
,

自然地理条件较好
。

本案

互控双方余
、

潘两姓本来甚有渊源
。

余姓原居休宁六都蓝 田∃
,

因
“

始祖余荫得公出赘七都潘

姓
,

蒜是而居东亭
” ∋

。

余姓后来可能是归宗而没有回其原居地
,

故在东亭开门立户
。

透过 《不

平鸣稿》所收词状
,

可以看出讼案发生时
,

余
、

潘两姓在当地都是大户
。

《不平鸣稿》最后收录

了 《县主欧阳公准免保长呈》 �文书 ,+  
,

此文书与讼案并无关系
,

但却有助于了解余
、

潘两氏

家族的背景
。

七都一图具呈子民余伦
,

为恳恩更役超死事
。

天 台牧养休民
,

赤子如见 慈父
,

疾痛后

痒
,

恳叩垂怜
。

天启二年
,

按院林爷颁行保 甲
,

该约举报身兄余显忠保正
,

潘世芳保副
。

世

� 《余显功告词》 �文书 !Τ  / “

余显功
,

年六十四岁
,

系徽州府休宁县七都一图人
,

住东亭
。 ”

万历 《休

宁县志》卷一 《舆地志
·

隅都》
/ “

七都
,

共三图
,

夜
、

光
、

果号
。

张村
,

岩脚
,

东亭
,

西居岭
,

藕坑 口
,

白

茅
” 。

∃ 万历 《休宁县志》卷一 《舆地志
·

隅都》
/ “

六都
,

共三图
,

关
、

珠
、

称号 Ω 蓝田
,

富寮
,

潘村
,

高桥
,

小溪
。 ”

∋ 余希圣 《告占潘塘边坟山冤帖》 �文书 .,  
。

冤帖接着写道
/ “

门衰柞薄
,

生齿不繁
。

先人遗下世守之

居
,

不幸辖于潘姓肘腋
,

屡遭侮辱
,

退让不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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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脱免
,

身兄独立充当
。

守法奉公
,

劳而不 怨
。

不幸今年三月身故
,

理合告 明另金
。

身系弱

民
,

不敢私报
,

直举保 内居住潘
、

余
、

陈
、

金等姓
,

呈上 天 台电览
。

身姓 已充一十六年
,

兄今物故
,

恳乞金批
,

发下本约
,

着令各姓俱照身例
,

依次轮流充 当
,

周而 复始
,

永远遵

行
。

哥是上不误公
,

下无 隅泣
,

均分苦乐
,

感戴仁恩
。

上呈
。

约里公报承役

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具呈子 民余伦

天启二年
,

颁行保甲
,

余显忠金充保长
,

潘世芳充保副
。

此后
,

余显忠一直任保长 !. 年
,

直至身死
。

如果余姓家族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

在当地没有一定影响的话
,

是没有能力充任保长

!. 年的
。

同时
,

余氏也有多人在外经商
, “

长浩商游湖广
,

奇贤客寓江西
”

∀文书 (� #
。

余显功

之子余希圣也在外经商 ∀文书 %∋ #
。

潘氏除潘世芳曾充保副外
,

潘镀自称
“

向在铜陵开佘合中乡

宦店
,

素守信义
,

远近皆知
”

∀文书 !� #
。

关于讼案的起因
,

序文中有简单的说明
。

万历 十五年
,

予父同伯叔辈买潘应乾
、

潘玄寿等各号庄屋
、

佃仆
,

历 三十余年
,

每逢婚

姻
、

丧祭及元旦拜节等事
,

各仆应主服役无异
。

追天启 四年
,

潘 氏有名镀者
,

与予门名 辅者

素为到颈之交
,

一旦因财失义
,

遂成别足之仇
。

镀即纠族党潘摒
、

潘滔
、

文浩等
,

平白启衅

霸仆
,

不许来予门拜节
、

听役
。

万历十五年 ∀巧 &∋ #
,

余显功的父亲同伯
、

叔等共同购买了潘应乾
、

潘玄寿等潘姓的庄屋及

佃仆
。

庄屋过割到余姓名下
,

但佃仆在应役新主余姓的同时
,

仍然对旧主潘姓应役
,

于是形成了
“

一仆二主
”

的现象�
。

本来
,

潘
、

余两姓之间关系尚好
, “

各仆应主服役无异
” 。

但到天启四年

� %−!&  
,

素有
“

列颈之交
”

的潘镀与余显辅两人
“

因财失义
,

遂成别足之仇
” 。

于是潘镀及潘姓

族人阻止佃仆到余姓一门
“

拜节
、

听役
” 。

余姓上控休宁县
,

与潘姓展开互控
。

关于潘镀与余显

辅二人的
“

别足之仇
” ,

序文中并未明确说明
。

通过序文与词状
、

参语中的只言片语
,

我们可以

知道大概的情况
。

《潘镀投到词》 � 文书 %+ 写道
/ “

向在铜陵开佘中乡宦店
,

素守信义
,

远近

皆知
。

赛遭余显绩兄显辅来店
,

将田二亩卖身
,

价银一十二两
。”

而 《天启四年四月初四 日的朱

公参语》 �文书 %∀ 提到
“

� 汪  至田∃ 原系余显辅卖之潘镀
,

已交四两
,

尚欠八两
,

交未明

晰
” 。

由此可见
,

潘镀与余显辅的矛盾是田价未清
。

此外
,

《潘应乾诉词》 � 文书 巧  中提到余
、

潘互控的原因是
“

今年正月
,

祸因族豪潘镀纵子潘佛保
、

佛护强砍余氏松柯
,

互相争辩成仇
,

阻仆不到余门应主
,

至余绩 � 即余显绩  告县
。 ”

可见在天启年间
,

余
、

潘两姓之间为争夺土地

与佃仆
,

纷争不断
。

《不平鸣稿》的编者在
“

卷首语
”

中对讼案经过有简要的说明
,

可以略窥该案之端倪
。

兹录

如下
。

� 明代中期以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土地买卖 日益频繁
,

造成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佃仆既有旧 主
、

又有

新主的一仆二主现象
, “

一仆二主
”

现象不仅加大了佃仆的负担
,

也造成了新主与旧主之间的矛盾
,

这也成为明

代后期主佃纷争的扩大化的一个原因
。

参照
/
陈柯云 《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实施的个案分析》

,

《
’

#.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 年

。

∃
“

至田
”

意即
“

潘氏卖给汪至的 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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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 四年二月本县侯公 ∀名 安 国#� 受嘱曲断
。

显公告 �祸起潘镀与余显辅私仇
,

酿

成通族之祸  
。

七月本府刘公 � 名尚信  送军厅 李 � 名 一凤  
。

显功告府给执照
,

各仆拜年

应役知前  
。

崇祯元年六月
,

本府领公 �名 鹏  批县朱公 � 名升  
。

显功告
。

� 因廷让娶亲
,

唤仆役使
,

又潘仕霸队
,

故此复告
。

初告祸起潘镀
,

复告祸起潘检  
。

� 夫此二人
,

系潘之

族长
,

冒充乡约
。

据其素行
,

乃真小人  
。

十二月
,

屯院蒋公批本府刑厅鲁公 � 名元宠  
,

显功告 �鲁公仰本县捕街驱逐各仆 出境
。

仆甚畏法
,

当官叩察
,

自愿保家
,

甘心服役  
。

崇

祯二年
,

潘国宝将潘塘边山税五毫献于上资汪宦
,

将本 山并吾西又荫坟 大松木六株倚势号

占
。

八月
,

本府洪公准告
,

批本县朱公 � 即前孙公  
。

男希圣告 � 圣
,

官名应仿
,

与侄孙国

英二人出力
。

英
,

小名社孙  �后汪
、

吴二生员递息处和
,

将 山税五毫上资汪至书契卖与本

家凑业  

《不平鸣稿》的序文提到
“

六年三讼
” ,

即从天启四年 � %− !&  至崇祯二年 � %−!# 发生的

三次诉讼
。

第一次诉讼过程包括 %# 件文书 � 文书 %一%#
,

即卷一
、

卷二  
。

天启四年 � %−!&  二月
,

余显绩上告休宁县
,

状告潘懈等人将
“

人历三代
,

册过四轮
”

的

庄仆霸阻
,

不许他们拜节
、

应役
。

而潘搬则诉称火佃地本为潘氏祠业
,

是余姓谋买于潘姓族逆潘

应乾
。

二月十八日
,

余显绩等投状于休宁县
,

知县未审
。

二月十九 日
,

余
、

潘两姓发生斗殴事

件
,

余显绩受伤 �文书 ∀&  
。

二月二十 日
,

余显绩之弟余显功以
“

抄家杀命事
”

上告休宁县
。

值 日医生徐应新当堂对余显绩所受之伤进行验结
。

对于此次事件的发生经过
,

由于 《不平鸣稿》

仅录有余姓一面之词 ∃
,

无法确知详情
。

不过
,

休宁知县侯安国在其参语 �文书 %∀ 中认为此

次事件是
“

两相置殴
,

各有验伤
,

则以斗殴论
” 。

而余氏虽然认为侯安国受嘱曲断
,

但在后来的

告词中对
“

以斗殴论
”

的判决并无异议
。

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斗殴事件双方皆有责任
。

三月十二 日
,

余显辅∋ 之妻兄
—

儒学生员张应旭
、

张之卿以及监生张时永等人
,

以
“

凌余

之媳
、

实是凌生之妹
”

为由
,

上呈休宁县
。

生员的出面
,

事情似乎有所转机
。

四月初四 日
,

知

县侯安国参语如下
/

四月初 四 日审 � %∀  

审得
/
潘应栅等公共之地税佃仆

,

已入祀公用
,

潘应乾安得独 卖Ψ 而余氏安得谋买哉 Ζ

私相授受
,

均任其失矣
。

合断原价二十五两给余
,

地税
、

佃户仍归之潘
,

可也
。

至田原 系余

显辅卖之潘镀
,

已交四两
,

尚欠八两
,

交未明晰
,

余宜给八两价与潘
,

潘以 契还余
,

则不清

之算可剖矣
。

其两相晋殴
,

各有验伤
,

则以斗殴论
,

可也
。

应乾
、

余绩
、

显辅
、

潘镀各杖
。

� 括号内文字为小字
。

∃ 对于事件的经过
,

编者在 《余显功本县告词》 �文书 ∀&  前有说明
/ “

二月十九清明 日
,

潘氏统凶百

人
,

蜂拥门前坦上
,

予门只有绩
、

功
、

可进
、

应钟
、

廷浩
、

应铭
、

社孙七人在家出敌
。

绩
、

钟遭殴重伤
,

铭亦

被伤
。

潘氏佛护 � 即潘文新一笔者  亦有小伤出抵
,

二十 日
,

功出词赴县下堂
,

与潘镀并进验伤
,

准取医生结

状在案
。

其祸起自潘镀纠通族乌合
,

大张声势
。

初出之时
,

强暴不可胜言
。 ”

而 《潘镀告词》 �文书肠  
、

《医生

验潘文新结状》 �文书 ∀,  这两张文书仅存题名
,

故而无法详知潘氏是如何说明斗殴事件的
。

∋ 余显辅为余显绩
、

余显功之兄
。

按照上文所引
“

卷首语
”

所言
,

余
、

潘讼案
“

祸起潘镀与余显辅私仇
,

酸成通族之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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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知县的参语认为潘应乾是将潘姓之祠业盗卖
,

这一交易是
“

私相授受
” ,

双方均有过错
。

故而要求潘姓用银二十五两赎回土地
、

佃仆
。

涉案诸人则以斗殴罪论处
,

各受杖刑
。

但余氏对此不服
,

同年七月
,

余显功以休宁县不准所告为名
,

奔控徽州府
,

知府刘尚信批示

由掌管清军
、

督粮事务的徽州府同知李一凤审理此案
。

为了推翻休宁知县的判决
,

余显功提出了

两条理由
。

其一
, “

产卖五年以上
,

律禁告争
”

∀文书 !− #
。

余显功之父是万历十五年从潘应乾

处购买土地与佃仆
,

至今已经
“

人更三代
,

册过四轮
” , “

身纳三十八年钱粮
,

册籍已定
”

∀文书

!− #
。

其二
,

余显功之父与潘应乾的交易是在万历十五年
,

而潘姓祠业
“

系万历二十年始立
,

库

内黄册可查
,

先后悬隔五年
,

难容指鹿为马
,

绝无干涉
,

情弊显然
”

∀文书 !− #
。

这时
,

此案另

外一个关键人物
,

出卖土地
、

佃仆给余显绩之父的潘应乾也向军厅申诉
,

否认盗卖潘氏祠业
,

因

为
“

身卖在万历十五年
,

祠立在万历二十年
,

契册祠簿可证
” 。

而其卖产原因是
“

父故
,

身贫彻

骨
,

衣棺无办
”

∀文书 ! % #
。

八月十八日
,

潘镀以
“

乞究妻命事
”

上察
,

告潘应乾统子行凶
,

重伤其妻
, “

流血不止
,

命

在须臾
” ,

田土争讼再次牵进流血冲突
。

至此
,

军厅李公做出判决
。 ‘

军厅李公结参 ∀!∋ #

审得
∃
潘应乾 因葬亲贫苦

,

将伊分 内东亭坦屋仆程长文等卖与余显功 父
,

得银二十五

两
,

此十五年事也
。

近因潘镀谓 系公仆
,

不令听其使唤
,

两相嚷殴
,

告之该县
。

县 以应乾之

仆只一
,

而其分之属众族者尚多
,

断令应乾备价赎回
,

以息两争
,

此正理也
,

亦最妥也
。

而

显功因三十余年为其所有
,

且仆之父母俱葬己山
,

不甘
,

而告于台
。

即应乾 亦哭谓 己之屋仆

卖与显功已久
,

一也 / 今贫难于赎
,

二也 / 前欲卖身
,

承显功好情
,

买 而救己
,

坚不肯赎
,

三也 / 且己之余股尽付会祠
,

只此尚恃强 而争
,

四也 / 镀等则 口必欲还此公仆为止
,

嚣令忿

令
,

各不相下
。

合断
∃ 应乾如贫

,

众亦争此义气
,

在乾名 下 出十两
,

众名下断公 出十五两
,

仍加银十两
,

共三十五两 以赎此约
。

若人心 不 齐
,

暂听显功役使
,

银足方发人
,

可也
。

若潘

氏不顺理
,

而 以强相殴
、

相夺
,

则罪反大矣
。

仍各杖之
,

余取纸
。

如长文等违抗
,

以名 分正

之
。

又如潘镀等杭不肯赎
,

只推之应乾
,

则必应乾有银交显功取领
,

则发人可也
。

潘镀供状 ∀!&#

供状人潘镀
,

年四十八岁
。

有到官族人潘应乾
,

平 日一贫如洗
,

于万历 十五年间父死
,

衣棺无措
,

将土 名东亭坦牌前等处 己分 内地取税六厘并屋及仆人程长文等
,

立契卖与到官余

显功父管业
,

得受价银二十五两
,

经今四册
,

人传三代
,

应主无异
。

比程长文等父母坟莹俱

埋葬余显功 己山
。

嗣后
,

万历二十二年间
,

潘氏始立祠户
。

潘应乾除卖与余显功外
,

余税听

众亦扒入祠
。

至天启四年正月内
,

有到官仆人程积德等不合不尽名 分
,

镀只合思程积德既系

众仆
,

亦不合恃强 阻仆
,

不令听余显功使唤
,

致余显功及在官兄余绩不甘
,

遂行具状赴告本

县
。

随蒙本县侯知县断令潘应乾备价赎回
,

以息两争
。

发落讫
,

潘应乾思得卖仆殡父
,

委系

余显功济急厚情
,

又经年久
,

潘应乾亦不合坚不肯赎
,

余显功亦不合具状为奔宪鸣冤事
,

于

本年七月十八 日赴告 本府
,

告准
,

蒙送军厅
,

行提间
,

潘镀以 隐断仇诬事
、

潘应乾以 实诉

,诉 0 事
,

各状投诉 ,诉 〕
,

通蒙牌拘一干人证到厅
,

随蒙同知老爷 台前审得潘应乾 因葬亲

贫若 〔苦」
,

云云
,

参完
。

一议得
∃

潘镀
、

潘应乾
、

余显功
、

程积德所犯
,

俱合依不应得为而为
、

事理重者律
,

各

杖八十
,

俱有大语
,

减等
,

各杖七十
。

俱民
,

审
,

潘镀
、

余显功有力
,

各照例折纳米价
。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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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德稍 【有】力
,

照例折纳工价
。

潘应乾无 力
,

照例依律的决
。

合候关堂
,

听候发落
,

追

赎完 日施行
。

一照出 ∃
潘镀

、

潘应乾
、

余显功各告纸二钱五分
,

程积德 民纸一钱二分五厘
,

并潘镀
、

余显功各米价银三 两五钱
,

程积德工价银一两三钱五分
,

俱追贮库
,

听候本府项 下作正 支

销
。

其仆人庄屋
,

若潘镀等借 口取赎
,

合断潘应乾名下 出银十两
,

潘镀等众名下公出银十五

两
,

仍加银十两
,

共三十五两以赎此约
。

若潘氏人心不 齐
,

仆人听余显功役使
。

如潘镀等杭

不肯赎
,

只推应乾
,

必待应乾名下有银交显功取领
,

则发还其人
。

其潘氏不得恃强相殴
、

相

夺
,

仆人长文等亦不得违抗余氏使役
,

余无照
。

同知李一凤的
“

参语
”

承认了余胜拓与潘应乾的交易
,

潘镀在供状中也承认潘姓祠业始立

于万历二十二年 ∀比余显功所说的万历二十年还晚两年#
,

但同知李一凤仍然认为休宁知县判决

潘应乾回赎地仆
,

以息讼争
,

颇为妥当
。

不过
,

余显功因为地仆已经
“

三十余年为其所有
,

且

仆之父母俱葬己山
” 。

潘应乾又
“

贫难于赎
” ,

而潘姓诸人又
“
口必欲还此公仆为止

” ,

因此再加

价银 !� 两至 �% 两赎回土地与佃仆
,

而这 �% 两白银中潘应乾出价 12 两
,

余下由潘姓族人公出
。

这其实是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平息讼争
。

对于这一结果
,

余显功在序文中说
∃ “

此公清正
,

奈何

欲全本县曲断体面
,

加价十两
,

劝谕再三
。 ”

余姓虽然不甘
,

但亦不得不接受
,

只等潘姓族人凑

银赎地
、

赎仆
。

余
、

潘纷争至此告一段落
。

第二次诉讼过程包括 (∋ 件文书 ∀文书 (� 一− .
,

即卷三
、

卷四 #
。

崇祯元年 ∀!. ( &# 四月
,

余廷让娶亲
,

唤仆役使
,

又有潘锉
、

潘洛父子阻拦
。

于是
,

崇祯

元年六月
,

余显功以
“

恳剿吞杀事
”

将潘镬告到徽州府 ∀文书 ( � #
。

知府领鹏转批休宁县知县

朱升审理此案
,

此时
,

讼案的关键人物
—

潘应乾翻异原来的诉词
,

认定 自己是盗卖祠产 ∀文

书 (% #
,

答应遵断取赎
,

朱知县继续维持了徽州府同知李一凤原审
, “

返公银三十五两给与显功
,

业听潘氏管业
” 。

崇祯元年十一月
,

余显功上诉于南京屯马察院
。

理由是潘姓
“

强 占身家东亭坦佃地
,

恨告

成仇
” ,

于崇祯元年十月率仆程积德等
“

持械杀人身家
,

杀伤嫂
、

侄二命
”

∀文书 (& #
。

屯院蒋

公将此案批回徽州府
,

由推官鲁元宠审理此案
,

十一月二十六日
,

余显功投状于理刑厅
,

详细地

说明纷争的缘由与诉讼的经过
,

并向鲁推官
“

陈辨徽俗各项弊端
” ,

恳乞鲁推官能够
“

疏源剔

弊
,

执法改正
”

∀文书 (  #
。

崇祯二年二月十四日
,

鲁推官初审
,

庄仆程积德因为
“

剿逆杀主
” ,

领责二十板 ∀文书 ��
、

�− #
。

之后
,

推官鲁元宠正式做出裁决
,

参语如下
∃

香公参 ∀� . #

余显功与潘洛
,

邻居也
。

潘之族有应乾者
,

曾于万历十五年因父故
,

将得分东亭坦庄仆

屋并佃仆程积德契卖与显功父
,

得价二十五两为葬脸费
,

已经管业
。

追天启四年
,

两性因隙

成讼
,

潘性始有盗卖之说
,

谓应乾先于十二年 间将前产
、

仆卖入祠 堂
。

据其户册
,

历 历 可

按
。

然使应乾果先卖入宗祠也
,

又不知何 以隔三十余年而 才发觉
,

故老雕谢
,

俱无可证
。

独

念潘氏既 买应乾之产
,

归入祠堂公用
,

亦是义举
,

不必细 问孰先孰后
,

所 当听其复还 旧业
,

此府
、

县屡审即增价到三十五两 而给令潘氏之回赎也
。

但府
、

县断于应乾名 下追十两
,

众人

名 下追二十五两
,

固是正理
,

而应乾贫至卖产卖仆
,

后扰欲其处办十两原价
,

则此价终无足

期
,

讼亦何时结局 3 应乾所以 匿不到官也
。

夫潘族所争者
,

非从应乾泄愤
,

为祖宗吐气
,

则

何必更向应乾索十两 以滋多事哉 4 合将三十五两尽于众人追给显功
,

价完之 日
,

交业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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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仆程积德在显功处有年
,

且 父亦葬显功 山上
,

一旦归潘
,

速无旧 主之谊
,

情属难堪
。

责

逐
,

使两无所适
,

则二主之气俱平
。

显功抗断
,

潘洛霸仆
,

并杖
。

屯院任批
∃
依拟发落

,

库收缴
。

鲁推官的参语道出了此案淹滞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

即潘应乾与潘氏宗族一直没有揍足 �%

两白银赎回土地与佃仆
,

以前府
、

县的判决都没有得到执行
,

致生事端
。

现在鲁推官考虑到潘应

乾
“

贫至卖产
、

卖仆
” ,

遂要求回赎银由潘姓族人众出
。

鲁推官将此审理结果上报屯院
,

新任屯

院任公批示
“

依拟发落
” 。

十月十五 日
,

余显功赴徽州府理刑厅领银三十五两
。

并驱逐各仆�
,

各仆畏法
,

遂甘心服

役
。

鲁公认为庄仆
“

既愿服役于两姓
,

姑免逐
”

� 文书 &%
、

&!
、

&+  
。

第三次诉讼过程包括 Φ 件文书 �文书 &, 一.,
,

即附录一  
。

此次互控案的诉讼双方为余显功之子余希圣和潘姓族人潘国宝
,

纷争的内容是余希圣告潘国

宝
“

号占
”

荫地松木
。

而时间恰恰发生于鲁推官裁决之后
,

余显功未领赎银之前
,

因此
,

此案

可以看作是整个余
、

潘讼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

崇祯二年
,

潘国宝卖山给汪至
,

订界时削及余希

圣荫坟松木
。

八月十六 日
,

余希圣状告潘姓于
“

前月念七 日
,

统仆百群
,

劈木号占
,

毁碑瑞家
,

男妇奔阻
,

杀伤三命
”

�文书 &,  
,

直接奔控徽州府
。

八月十六 日
,

知府洪应衡批示由休宁知县

朱升审理此案
。

双方展开互控
。

十一月
,

生员吴福大
、

汪士鳌等出面劝谕
,

双方同意和息 � 文

书 .!  
。

而汪至亦嫌所购之山
“

太窄
,

不便扦葬
,

愿退业求价
,

归并与余保祖
”

� 文书 .+  
。

汪

至将山以纹银 %+ 两转卖于余希圣 �文书 ..  
。

休宁知县朱升也于十月十九 日批准和息
。

但认为
“

�潘  国宝不合贩卖影骗
,

余希圣词告占杀不实
,

各拟杖做
”

� 文书 .&  
,

双方均受责罚
。

《不平鸣稿》卷四还收有 《鲁公升迁临行准给显功执照》 �文书科  
、

《与潘氏众立地仆合同》

�文书 &.  
、

《潘领银约》 �文书&−  三份文书
。

《鲁公升迁临行准给显功执照》前文已经说明
。

后

两份文书则书立于崇祯十年 � %−+, 年  
,

其内容却与讼案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

出人意料
。

与潘氏众立地仆合同 �&.  
立合同潘洛梓

、

潘润懈
、

潘 流授
、

潘浩楠
、

潘 忠钦
、

余显功
、

余显 兆
、

余诏辣
、

余进

达
、

余钟钥等
,

原 因万历十五等年有潘应乾
、

潘玄寿等将东亭坦牌前大路边等处地税庄仆程

积德
、

程福有
、

汪
、

吴等姓仆人卖与余显功父
,

已立四册无异
。

至天启四年
,

两姓 因仆计

告
,

屡讼不 决
。

崇祯元年
,

显 功复告 屯院
,

批 送 刑厅 鲁爷
,

蒙审
,

判 价三 十五 及 � 同
“

两
”

 与余赎回乾卖地税六厘
,

将仆驱逐出境
,

二 家皆不许役
。

参云程积德在显 功有年
,

且父亦葬显功山上
,

一旦归潘
,

速无旧主之义
。

情属难堪
,

责逐
,

使两无所适
,

则二主之气

俱平
。

各仆不 愿离散
,

自愿服役保象
,

自鲁爷断后
,

仆人各守规矩
,

旦 日拜节
、

嫁娶
、

葬祭

等事
,

悉听二姓家主役使
,

不敢违迟
。

潘
、

余亦 自悔悟
,

两相和好
。

今凭中义处
,

潘将原赎

� 明清时代的徽州地区
,

佃仆
“

住主屋
、

种主田
、

葬主山
” ,

与主家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

如果佃仆不法
,

主家会申官逐仆
。

清代雍正年间
,

休宁县汪姓之仆长发酗酒不法
,

汪姓遂上告到休宁县
,

将长发一家三 口逐出

�参照
/
章有义 《清代徽州奴隶制残余的一个侧面

—
休宁奴脾文约辑存》

,

章有义 《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Τ& 年 Ω 同氏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第 &%, 一& !∀ 页

,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

社
,

%# #, 年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没有任何产业的佃仆被赶走
,

等于剥夺 了其经济来源
,

沦为无栖身之所的游

民
。

特别是将来祖坟无人祭扫
,

这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也是莫大的精神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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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乾地税仍 旧还余
,

余亦将原给价银三十五两付出还潘领讫
,

各自情愿立此合同之后
,

两姓

和睦
,

各仆永远潘
、

余二姓役使
。

如有背叛
,

听二主闻官重惩
。

二性子孙 日后倘有不遵合

同
,

妄生衅隙者
,

执此经公违墨理论
。

今恐人心无凭
,

立此合同一样二张
,

各执一张
,

永远

存照
。

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五 日立合同人 潘洛梓 潘润拼 潘流核 潘忠钦

余显功 余显兆 余诏辣 余进达 余钟钥

中见人 邓应达 胡应粉 书合同 人潘姗

潘领银约 ∀−. #

立领约潘宗祠经收头首潘浩
、

洗
、

梓
、

序等
,

今领到 余名下原刑厅鲁爷判赎 潘应乾所

卖地税给价银三十五两与余
,

今潘
、

余两相和睦
,

凭中议立合同
,

本家将原赎乾地六厘仍 旧

还余管业
,

其税原在余户
,

不必推收
。

全将原给价银三十五及 ∀同
“

两
”

# 付过本祠尽行转

领回讫
。

立此领约并前合同永远存照
。

崇祯十年五月初七 日立领约潘宗祠

经收头首潘文浩 文浇 应梓 应耳 中见亲人胡应粉

余姓历尽艰辛
,

几番上告
,

结果只是
“

得银失业
” 。

但仅过 & 年
,

潘氏却将原来回赎之地税

退还余姓管业
,

将价银 �% 两领回
。

对于个中缘由
,

《不平鸣稿》序言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

大抵潘氏味 ,昧」于事理
,

强赎应乾一契
,

仍有玄寿等契字号同
,

土名 同
,

其仆 亦同
,

依原管业
,

依原役使
,

赎乾之契
,

竟有何益 3 甚矣 4 潘氏之愚也
。

⋯⋯始焉潘氏之暴
,

予当

执之以理
。

既而知悟
,

又当处之以情
。

前 已领银三十五两
,

而仆人依旧服役
,

潘氏 自觉怀

惭
,

在予门买他契尚多
,

据理 虽不为过
,

情上似 亦得之不安
。

崇祯 十年三 月凭 中义 【议 0

处
,

书立合同二张
。

余
、

潘各执一张
,

潘将原赎乾地税还予
,

予亦将原给价银还潘领讫
。

而

今而后若不关于纲纪大务
,

邻里相和
,

切勿相讼
。

�

按照推官鲁元宠的判决
,

土地虽然由潘氏高价赎回
,

但佃仆仍然由余
、

潘两姓共同役使
,

所

以余显功说
/ “

甚矣 Ζ 潘氏之愚也
。 ”

故而 Τ 年后
,

潘氏又将土地退还余氏
。

余
、

潘两姓纷争六

年
,

结果却又回到从前的状态
。

故而余显功告戒族人
“

邻里相和
,

切勿相讼
” 。

四
、

《不平鸣稿》所见明代徽州的田土诉讼程序

根据 《不平鸣稿》的内容
,

可能知道余氏的控告共有 . 次
/

%
Κ

余显绩 。 休宁县知县侯安国 �参语  

� �不平鸣稿》 中收录了 《买潘应乾仆契》 �文书 .Τ
、

该契之中人为潘玄寿  
、

《潘玄寿卖火佃契》三纸

�文书 .#
、

印
、

−%  
,

其土地房屋字号
、

土名以及佃仆姓名多有重复
。

按余显功告词 �文书 ∀%  / “

万历十五年
,

契买潘应乾
、

潘玄寿庄仆⋯⋯
” ,

因此可以认为余氏所买购买的土地
、

佃仆当为潘应乾
、

潘玄寿共业或部分共

业
,

他们分立契约卖给余氏
。

而鲁推官只判令潘氏回赎潘应乾出卖的土地 �包括地屋  与佃仆
,

而没有认定潘

玄寿的出卖行为无效
,

所以佃仆仍然为二家共同役使
。

在余
、

潘讼案发生时
,

潘玄寿可能已经故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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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余显功 、 徽州府知府刘尚信 ∀批送同知李一凤审理 # 、 府同知李一凤 ∀参语 #

�
5

余显功 、 徽州府知府领鹏 ∀批休宁县知县朱升审理 # 。 休宁县知县朱升 ∀参语#

−
5

余显功 6 南京屯院蒋公 ∀批徽州府推官鲁元宠审理 #。 徽州府推官鲁元宠 ∀参语 #

%
5

余希圣 。 徽州府知府洪应衡 ∀批休宁县知县朱升审理# 、 休宁县知县朱升 ∀参语 #

在这 % 次告诉中
,

上告至休宁县有 ! 次
,

直接上控至徽州府有 � 次
,

还有 ! 次是上诉至南京

屯院
。

有 � 次是由休宁县审结 ∀其中有两次是由徽州府批转审理 #
,

还有 ( 次是则是由徽州府同

知 ∀知府批送 # 和推官 ∀屯院批送 #� 分别审结
。

这其中可以确定为越诉的有两次
,

即第 + 次

和第 . 次
,

其中第 + 次是因为余姓娶亲
,

唤仆受阻
,

余显功直接上控至徽州府
,

但知府领公转批

休宁知县朱隆审理此案
。

第 . 次则是潘姓卖山订界时
,

削及余姓荫坟松木
,

余姓遂直接上控徽州

府
。

徽州府知府仍然是转批休宁知县朱升审理此案
。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

除刘尚信曾发执照给余

显功外
,

三任徽州知府都没有亲自审理此案
。

就目前所见明代徽州诉讼文书而言
,

绝大多数田土争讼案都是在县一级审结 ∃
。

知县为亲民

官
,

田土讼案属于其自理范围
,

知县负有重要的责任
。

如果当事人对于知县审理结果不服
,

一般

会上诉到府
。

知府或转回本县审理
,

或交由府同知或推官重新审理
。

从 《不平鸣稿》可以看出
,

徽州府的同知
、

推官虽然在原休宁县知县的判决基础上
“

加银十两
,

共三十五两以赎此约
” ,

但

这只是技术性的处理
,

并没有根本改变休宁县的判决
。

诚如余显功所云
, “

厅廉清正
,

洞烛民

冤
,

细详细审
,

除怀休惕侧隐之仁
,

停笔停参
,

似有回天转日之象
,

但存心忠厚
,

犹不肯邃然以

翻县招
”

�文书 %#  
, “

此公清正
,

奈何欲全本县曲断体面
,

欲加价十两
,

劝谕再三
”

�序  
。

也

就是说
,

府的官员轻易不会更改知县的判决结果
。

如果当事人对县或府的判决不服的话
,

则会继续上告
。

明代的徽州属南直隶 � 南京  
,

向例

由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审理县
、

府上诉案件∋
。

然而
,

巡按御史大多数情况下会将案件批转由本

府
、

本县或者邻府的知府
、

同知
、

推官等审理
。

《不平鸣稿》中余显功最后是上诉到南京屯院

�文书 !. (
。

按照一般理解
,

屯院即巡视屯田监察御史
。

南京屯院始设于成化九年)
,

嘉靖八

年
,

因为所巡视的地方广阔
,

巡屯御史
“

周岁不能遍历
” , “

定限以三年为满
” ∗

。

虽然巡屯御 史

� 屯院批送给徽州府推官鲁元宠审理
,

此时鲁元宠亦掌管休宁县事
。

所以
,

屯院批由鲁元宠审理此案
,

这除了有鲁元宠为徽州府推官的原因外
,

也可能与其署理休宁县事有关
。

∃ 现存的明代徽州诉讼文书中
,

多数田土争讼案都是在县一级审结
。

参照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

序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 %+ ∀一%+ .
、

!+# 一!& Τ 页两个表格
。

∋ 杨雪峰认为
/ “

户
、

婚
、

田土
、

钱债及行政诉讼
,

以及斗殴之刑事
,

应 自下而上陈告
,

此时
,

州
、

县
、

府
、

卫
、

所
,

都司有其正常的管辖权
。

然各有管辖权之衙门于理断不公
,

或冤抑不予受理时
,

诉讼权可因之转

移
,

属直隶地方者
,

可向巡按监察御史
,

在外省
,

可赴按察司并分司及巡按御史自陈告
,

各该机关应即受理推

问
,

遂取得管辖权
。

然而
,

如果原案未经结绝而转向巡按御史等处陈告者
,

则又不许受理
,

即无管辖权
。 ”

杨雪

峰 《明代的审判制度》
,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Τ 年
,

第 ,, 页
。

( 明末曾任松江府推官的毛一鹭在其所著的 《云间漱略》几处提到屯院
。

如卷之二
“

一件活杀人命事
/

屯院孙批上海县告人张留状
” ,

卷之三
“

一件聚众绝粮事
/
屯院张批上海县告人张杰状

” 。

明代上海县属松江府
,

与徽州府属县同属南直
,

地位相同
。

滨岛敦俊曾引述过 《云间诚略》的史料
,

对屯院为何职提出过疑问 �参照

滨岛敦俊 《明清时代的地主佃户关系与法制》
,

菊池英夫编 《变革期亚洲的法与经济》
,

昭和 .Τ 一石∀ 年度科学研

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
, %# Τ− 年 + 月 !. 日发行  

。

) 万历 《大明会典》卷十八 《户部五》
/
成化九年题准

, “

行南京都察院差御史一员
,

巡视南京卫所屯田

� 南京巡屯御史始此 
” Κ

同 万历 《大明会典》卷十八 《户部五》
。



明代后期徽州诉讼案卷集 《不平鸣稿》探析 � (�

是专差�
,

主要职责是监察屯田事务
,

但同时亦受理民间词讼∃
。

在明代徽州诉讼文书中
,

不仅

有上诉
“

屯院
”

的情况∋
,

亦有上诉到江院 �巡江御史  
、

仓院 �巡仓御史  ( 的情况
。

这里的

屯院
、

江院
、

仓院除了是专差御史外
,

亦有兼差的情况
。

例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徽州诉讼文书

集
—

《著存文卷集》中提到了
“

江院
”

刘维
,

该书同时记载了其身分是
“

钦差巡视上江兼管

潜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
” ,

也就是说巡江是其兼差
,

而他的身分仍然是
“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
” )

。

五
、

《不平鸣稿》所收词状的特点

《不平鸣稿》收录了告词
、

诉词
、

察词
、

投状
、

参语以及作为为证据的契约
、

合同等
。

根据

其内容
,

可以看出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

第一
,

就是原告
、

被告双方在其告词
、

诉词中都是试图援

引律例主张 自己的权利 Ω 第二
、

原告
、

被告双方都有一定的契约意识 Ω 第三
,

原告
、

被告双方都

常常采取人身攻击对方的方式试图换得官员以及社会舆论的同情 Ω 第四
,

常常虚词以告
,

夸大一

般的斗殴事件
,

或者完全就是捕风捉影 Ω 第五
,

审判官在判案时不一定按照事实进行判案
。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特点
。

《不平鸣稿》开篇即云
/ “

天启四年二月本县侯公 �名安国 受嘱

曲断
” 。

《大明律
·

刑律》有
“

嘱托公事
”

条
, “

凡官吏诸色人等
,

曲法嘱托公事者
,

答五十
,

但嘱即坐
。

当该官吏听从者
,

与同罪
。

不从者不坐
。

若事施行者
,

杖一百
。

所枉罪重者
,

官吏以

故出人人罪论
”∗ 。

该文首先就对知县的行为加以定性
。

本案原告余姓
,

强调土地与佃仆为其所有的最重要理由即是
“

已有四轮黄册
”

�文书 +%  
,

“

律例
/ 民产卖过五年

,

不许再赎
。

纵然加至万金
,

难变王朝法纪
”

�文书 !−  
。 “

民产卖过五

年
,

不许再赎
”

的法令始见于弘治 《问刑条例》
。

原文是这样规定的
/

告争家财田产
,

但系五年之上
,

并虽未及五年
,

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
,

出卖文契是实

者
,

断照旧管业
,

不许重分再赎
,

告词立案不行
。

[

就此而言
,

余显绩是有法可依的
。

为了推翻余显绩的证据
,

潘懈反诉余胜佑与潘应乾是谋买

盗卖祠产
。

潘懈在诉词中写道
“

谋买盗卖
,

律有明条
”

� 文书 !  
。

这里所说的条文应该是指

《大明律》 中的
“

盗卖田宅
”

条
/

� 余兴安 《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
,

《中国史研究》 %##! 年第 %期
。

∃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八
,

弘治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条
, “

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邓库奏巡视南京各卫屯田

监察御史王钦不遵条约
,

所委词讼不肯勘断
,

屯田文册亦不类缴
,

今一年已满
,

乞下南京刑部逮问
,

从之
” 。

∋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 《英才公誊契笛公祠办》
,

记载了祁门县十五都奇峰郑氏与佃仆许文多之间的纷争

过程
,

许文多对于祁门县判决其退还租田与庄屋不服
,

于万历十五年上控至南京屯院
,

屯院批示祁门县再行详

审
。

参照
/
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 !#.

、

!Λ 页
。

( 《崇祯四年黄记秋等立争执息讼清业合同》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宋元明编》卷四
,

第 +∀− 页  提到
了

“

评告仓院
”

的说法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三 《巡按监察御史》
, “

刘维
,

湖广人
。 ”

∗ 黄彰健 � 明代律例汇编》卷二十六 《刑律九
·

杂犯》
,

第 #.! 页
。

[ 黄彰健 《明代律例汇编》卷五 《户律二
·

田宅
·

典卖田宅》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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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盔卖换易
,

及冒认
,

若虚钱实契典买
,

及侵占他人 田宅者
,

田一亩
,

屋一间以下
,

答

五十
。

每田五亩
,

屋三间
,

加一等
。

罪止杖八十
,

徒二年
。

系官者
,

各加二等
。

⋯ ⋯田产及

盗卖过田价
,

并递年所得花利
,

各还官给主
。

�

此后
,

双方的每一次诉讼
,

都是围绕着究竟是正买正卖
,

还是谋买盗卖进行争论
。

而此案的

重要证人
—

卖产人潘应乾两次不同的诉词也成为本案争论一个焦点
。

第二
,

我们看一下当事人的契约意识
。

《不平鸣稿》附录了 %! 份土地买卖文书的抄件
,

这

些文书是万历十五年以来余氏从潘氏购买田地的凭证 此外还收录了若干合同
、

领约以及执照
。

《不平鸣稿》中抄录了这些契约就足以看出当事人十分看重这些凭证
。

余显绩首告休宁县时
,

告词一开始就写道
/ “

万历十五年
,

契买潘应乾
、

潘玄寿庄仆程长

文
、

长节等
,

人历三代
,

册过 四轮
”

�文书∀%  
,

这何等的理直气壮
。

而潘榔也提出了 自己的证

据
,

认定余胜佑
、

潘应乾是
“

谋买盗卖
” 。

身承祖土名 大路边等处屋地
,

火佃居住
,

看守祖坟
,

官有印薄
,

祖有禁墨
。

先年伊祖谋

买
,

告责退回
,

卷照并证
。

万历二十年
,

支裔各分
,

火佃地税尽归宗祠户 内
。

� 文书 ∀ !  

这里的印簿即
“

保产执照
” 。

徽州地方族产甚多
。

族中人为保族产不失
,

常向官府告求执

照
,

以防盗卖
、

盗分
。

下面就是一张明代的
“

保产执照
” 。

告执照人汪允忠等
,

系本县拾贰都叁图民
,

告为蒙恩立户
、

恳照保产
、

永沾德泽事
。

本

家原壹字拾三号
、

今编潜字叁千六百十八号祠基并各号坟 山
、

佃地
、

祭祀 田园
,

告蒙准立文

甫户籍
,

税业总归壹户
,

造册 已定
。

诚 恐 日久弊生
,

盗卖谋 买
,

花分诡税
,

吞产废祀
。

伏 乞

赐批执照
,

严明禁后
,

俘祠基
、

坟 山
、

佃地
、

祀 田永保无虞
,

存没沾恩
,

不质万代
,

感仰上

告
。

准照 �休宁县印  

汪允庆

万历拾年十月 十二 日告 执照 人汪允忠

汪遥昌
· ·

⋯
,

∃

徽州文书有很多这样盖有官印
、

得到官府认可的保产执照
,

具有法律效力
。

如果有人盗卖谋

买
,

族人会据此鸣官惩治
。

余胜佑如果所买之田为潘应乾盗卖之祠产
,

那么当属
“

谋买
”

无疑
。

第一次互控结案后
,

余氏被要求将土地与佃仆退还于潘氏
,

因此
,

万历十五年 《余胜佑买

潘应乾仆契》 � 文书 .Τ 即将附卷涂抹
。

为了留下凭据
,

余显功遂粘连
“

军厅审语
” 、 “

应乾诉

词
” 、 “

卖契
”

向知府请印
,

告求执照
。

余显功深知这些文书的重要性
,

故而未雨绸缪
。

后来果

� 黄彰健 《明代律例汇编》卷五 《户律二
·

田宅
·

盗卖田宅》
,

第 &Τ. 页
。

万历 《问刑条例》规定
/ “

军

民人等
,

将争竞不明
、

并卖过
、

及民间起科
、

僧道将寺观
、

各田地
,

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
,

朦胧投献王府及

内外官豪势要之家
,

私捏文契典卖者
,

投献之人
,

问发边卫永远充军
。

田地给还应得之人
,

及各寺观
、

坟山地

归同宗亲属
,

各管业
。

其受投献家长
,

并管庄人
,

参究治罪
。

山东
、

河南
、

北直隶各处空闲地土
,

祖宗朝俱听

民尽力开种
,

永不起科
。

若有占夺投献者
,

悉照前例问发
。 ”

见同书
,

第 &#∀ 一& # % 页
。

∃ 《万历十年十月休宁汪允忠等告求保产执照》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宋元明编》卷三
,

第 %巧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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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再次发生争讼
,

这些诉词
、

卖契成为余显功上诉的重要凭据
。

第三
,

我们看一下诉讼词状是如何进行人身攻击的
。

余显绩首次上告时
,

在告词中就提到
“

讴本村十虎三彪恶党潘栅
、

文浩等
,

霸据一方
,

害人无算
”

∀文书 �! #
。

接着
,

余显功又告潘

氏
“

结党倡乱害人
” 。

投状中写道
∃

⋯⋯富紊盟主潘镀
,

江南第一惯讼
,

府
、

县案积如 山
,

牙爪潘懈
、

潘佛保
、

文浩等党
,

结十虎三彪
,

深为民痪大害
。

身系弱民
,

辖居虎 口
,

屡被欺骗不遂
,

突将四轮册业庄仆一苦

霸吞
。

7巨仆倚势乘机背叛
。

∀文书 !−#

余显功在告词中攻击潘镀为
“

江南第一惯讼
,

府
、

县案积如山
” , “

惯讼
”

当时官员所深恶

痛绝
,

自不待言
。 “

府
、

县案积如山
”

是说潘镀罪大恶极
,

个人记录极差
。

面对余氏的攻击
,

潘

姓亦不示弱
,

潘镀在诉词中写道
∃

证恶余显绩党结十大天王
,

恃兄显辅侮弄笔刀
,

起灭词讼
,

指官讴骗
,

公举问徒
,

批约

薄证
。

岂恶魁将粪金谋买火佃屋地
,

族逆潘祯
、

潘乾盗卖
。

不思伊父余胜枯权充册书
,

魁弊

重割
。

恶惧黑白难瞒
,

故延老雕宿谢
,

蓦捏请讨叛逆谁台
,

拴腹亲 家邓芝硬帮盔 卖祀业
。

∀文书 � ( #

“

结十大天王
” 、 “

侮弄刀笔
”

与余显功所云的
“

富豪盟主
” 、 “

江南第一惯讼
”

实际上说的

同一个内容
。

此外
,

某人特殊的身分也会成为攻汗的对象
。

例如
,

余显功之父余胜佑曾经充当
“

册书 ∀黄册书手 #
” ,

那么在潘滔在诉词说他
“

擅权黄册
,

结逆应乾诡提
,

万历十五年重契盗

卖⋯⋯
”

∀文书 � � #
。

他们在攻汗对方
“

惯讼
”

的同时
,

则说自己
“

身等良民
,

纯一无伪
,

告词

句句真情
,

开款事事真实
,

一字涉虚
,

万死无辞
”

∀文书�� #
。

这种攻击方式的目的是凸现对方

的强暴
,

自己的可怜
,

以博得官员的同情
。

�

第四
,

我们看一下 《不平鸣稿》是如何夸大斗殴事件
。

天启四年二月十九 日
,

余
、

潘两姓

发生斗殴事件
,

余显功在告词中这样写道
/

状告十虎三彪潘佛保
、

潘摒等
,

差查清行拘触威
,

十九 日统党潘勃
、

潘梓
、

潘应横等百

余人
,

执械拥家
,

擒打男妇
,

抄掳首饰家财一空
。

兄绩
、

侄二奇
、

男希贤三命遭杀
,

投里
,

胡继海
、

邓芝
、

汪洋等证
。

男危不能起
,

兄
、

侄头脑
、

遍体重伤
。

�文书 ∀&  

“

三命遭杀
” ,

实在是耸人听闻
。

这还仅仅是夸大了斗殴事件
。

此后的几次互控过程中
,

双

方的告词
、

察词中也有
“

妻救遭杀
,

死地
,

流血不止
,

命在须臾
”

� 文书 %− 这类言词
,

但官

员在参语中并未对此进行处罚
,

只能认为这些控告不过是耸动视听
。

希望藉此得到官员的同情
,

� 按照滋贺秀三的观点
,

清代的诉讼与审判不具有近代法秩序下
“
民事诉讼

”
的一般特征

。

清代的诉状

内容往往在叙述对方如何地无理
、

自己如何不当地被欺侮的冤抑之情上花费大部分篇幅
。

最后请求官府立刻采

取
“

着即究问
”

等
“

程序上
”

的措施
。

就现存明代诉讼文书而言
,

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明代后期的民事诉讼与

审判
。

参照
/
滋贺秀三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

,

东京创文社
,

%#Τ & 年
,

第三章 Ω 寺田浩明 《权利与冤抑
—清代听讼世界的整体像》

,

� 法学》−% 卷 . 号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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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向官员施加压力
,

尽早进人审判程序�
。

最后
,

我们看一下审判官在本案中的审判标准
。

本案原告余显功认为
/ “

律例
/
产卖五年以

上
,

不许告争
,

业经四轮黄册
,

岂容再赎 Ψ ”

�《序》 
,

而首审之休宁县知县侯安国认定余胜佑与

潘应乾是谋买盗卖
,

这就是余氏
“

不平之鸣
”

的根源
。

这里面有一个法律适用的标准的问题
,

同时也与徽州地方风俗密切相关
。

“

谋买盗卖
”

的关键在于潘氏祠业的设立时间与潘应乾土地 与佃仆人祠的时间
,

休宁知县侯

安国
、

徽州府同知李一凤的参语皆对此只字不谈∃
。

只有推官鲁元宠的参语正视了这个问题
。

然使应乾果先卖入宗祠也
,

又不知何以隔三十余年而才发觉
,

故老雕谢
,

俱无可证
。

独

念潘氏既买应乾之产
,

归入祠堂公用
,

亦是义举
,

不必细问孰先孰后
,

所 当听其复还旧 业
,

此府
、

县屡审即增价到三十五两而给令潘氏之回赎也
。

由此可知
,

包括知县
、

同知及鲁推官的判案之主要标准不在于土地
、

佃仆是
“

正买正卖
” ,

还是
“

谋买盗卖
” 。

既然潘氏强调土地为祠产
、

佃仆为公仆
,

那么审判官就必须以此为重
。

徽州

地方风俗
,

于族产一事
,

十分看重
,

现存徽州诉讼文书多与族产有密切关系
,

就很说明问题∋
。

作为地方官员
,

对于地方风俗必须有所顾忌(
。

同时
,

为了平息来自另一方的
“

不平之鸣
” ,

则

通过经济手段来弥补
,

本案中同知李一凤
、

推官鲁元宠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

� 寺田浩明认为
,

清代的诉讼往往开始于为
“

耸动
”

地方官
“

视听
”

的所谓
“

验伤讯究
”

请求
,

而一旦

诉讼走上轨道
,

暴力伤害的侧面就被推向后景
,

而最初似乎只是作为背景情况的经济性争议则逐渐成为诉讼的

中心
,

争执的焦点于是发生了推移 �寺田浩明 《权利与冤抑
—

清代听讼世界的整体像》 
。

这也是明代后期诉

讼词状的一个特点
。

笔者认为
,

夸大或虚捏暴力伤害事件
,

其实也反过来说明官员轻视田土诉讼
。

《不平鸣稿》

几次判决都是发生在当事人以暴力伤害罪上控之后
,

官员即迅速做出裁决
。

∃ 在
“

参语
”

之后的
“

潘镀供状
”

�文书 %Τ 中
,

潘镀承认祠业始立于万历二十二年
。

即便如此
,

李一

凤仍然要求余姓退地
、

退仆
,

由潘姓回赎
。

∋ 康熙 《徽州府志》卷之二
“

风俗
” / “

俗尚气力
,

讼起秒忽而蔓延不止
。

然单户下民畏权忍气
,

不敢望

官府者
,

亦不少也
。

程太史敏正日
/
徽之讼非若武断者流

,

其争大抵在于产墓
、

继子
。

然比年稍稍减省矣
。

� 目

今仍复不改
,

以祖父栉沐之货
,

徒供不肖奸徒之聚而卒不悟
,

可悲也
。

—
小字

,

笔者  
” 。

关于徽州族产争讼
,

各种文书资料有很多记载
。

例如
,

明朝万历年间祁门县洪廷洛一族中有
“

不 肖子孙希图盗卖
”

其先祖 留下的坟

山
,

祭田
,

被洪氏宗族告到官府
,

为免族山财产再被盗卖
,

族长洪廷诸于万历三十五年 � %−� , 年  联合族人共

立 《合同文约》以保护族内财产不被盗卖出族
。

�参照
/
《万历册五年二月二十六 日祁门县洪廷谐等立族产会

约》
,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
,

第 .−−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ΤΤ 年  
。

为防止族内土地向

外流失
,

祁门善和程氏宗族除严禁子孙将田地
、

山场
、

祠墓等件盗卖家外人外
,

还明确规定
/ “

各房如有不肖子

孙
,

妄将众共田地
,

山场
、

祠墓等件盗卖家外人者
,

管理者访实
,

告各房家长
,

会众即年理治追复
,

或告官治

罪以不孝论
。 ”

� 《窦山公家议》卷一 《管理议》 
。

《不平鸣稿》中的潘氏就是同余氏争夺祠业
。

《杨干院归结始

末》
、

《著存文卷集》所记述的纷争也与族产墓祠有关
。

( 一般来说
,

知县的判词多由幕友代拟 �参照
/
滨岛敦俊 《明代的判犊》

,

滋贺秀三编 《中国法制史
—

基本资料的研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 #+ 年  
,

而为幕之道的一条重要原则即是
“

须体俗情
” , “

幕之为学
,

读

律尚已
。

其运用之妙
,

尤在善体人情
。

各处风俗
,

往往不同
。

必须虚心体问
,

就其俗尚所宜
。

随时调剂
,

然后

传以律令
,

则上下相协
,

官声得著
。

幕望 自隆
。

若一味我行我法
,

或且怨集谤生
。

古云
,

利不百不举
,

弊不百

不除
,

真阅历语
,

不可不念也
”

�汪辉祖 《佐治药言
·

须体俗情》
。

清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

《官篇书集成》第五册
,

黄山书社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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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语

明代中后期开始
,

徽州地方主仆关系出现紧张的趋势
,

并迅速成为徽州诉讼纷争的一个主要

内容� 。

《不平鸣稿》所记述的余
、

潘两姓互控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交易之后形成一仆

二主现象
,

佃仆受旧主潘姓蛊惑
,

不到新主余姓拜节
、

应役
。

新主余姓经过
“

六年三讼
” ,

结果

是
“

各仆畏法
,

甘心服役
” , “

主仆之分
,

至此定矣
” 。

同时
,

余姓开始强化主仆之分
,

认为
“

昔

年各仆拜节
,

免其跪拜之仪
,

似乎太简
” ,

于是从
“

崇祯三年正月初一起
,

新立规矩
” ,

要求仆

役拜节时
, “

皆跪起四拜
,

以明主仆之分
” 。

同时
,

将
“

六年三讼
”

的过程与形成的诉讼文书
“

予今将前后事情识之
,

以示后来子孙
,

永为成规
,

不可变乱
” ∃

。

可以看出
,

主佃纷争扩大化的

同时
,

也导致了
“

主仆之分
”

的强化
。

徽州地方有势力的宗族依靠宗族的力量
,

通过诉讼等方

式
,

确保对于佃仆的控制
,

并强化主仆之分
。

《不平鸣稿》所收词状表明
,

原告
、

被告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都以国家的律例为依据
,

双方

都认识到契约的重要性
。

然而
,

重视契约却并不等于裁判时按照契约来执行
。

余
、

潘讼案就说明

了这一点
。

府县官员的判决实际上是撤销了原有的契约关系
,

要求潘姓加价银十两赎回原田
,

这

是根据讼案发生时的现实情况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案
。

原有契约并没有完全成为日后发行纠纷时的

解决基准∋
。

透过 《不平鸣稿》所收的告词
、

诉词
、

察词
、

投状
,

可以发现当事双方常常引经据典
、

引律

据例
,

振振有词
。

他们彼此也攻汗对方
“

惯讼
” ,

说自己
“

身等良民
,

纯一无伪
,

告词句句真情
,

开款事事真实
,

一字涉虚
,

万死无辞
”

�文书 ∀+  
,

且不说当时的审判官
,

就是今天的研究者如果

仅看其
“

一面之词
” ,

也容易受其迷惑
。

这些状词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深谙诉讼之道的讼师一类的

人物
,

他们知道
,

除了证据
、

事实之外
,

状词是否打动官员就成为能否胜诉的一个重要因素(
。

� 主佃关系与争夺佃仆的纷争成为明末徽州诉讼纷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

中岛乐章统计了明代徽州诉讼

文书及相关资料中有关佃仆
、

奴仆 的诉讼文书计 .! 件
,

其中 .∀ 件是 %. ∀∀ 年以后的文书
,

而万历元年 � %.,+

年  以后到明末 ,∀ 余年时间里
,

就占了 +Τ 件
。

参照
/
中岛乐章 《明代乡村的纷争与秩序

—
以徽州文书史料

为中心》第 !, %一!, ,
、

!# − 页
。

∃ 以上引文见 《不平鸣稿》序言
。

∋ 传统中国的裁判权力是完全作为处理纠纷的角色而与契约纠纷相连
。

即使契约被法廷所受理
,

也并不

意味着我们所期待的解决契约纠纷的方法被采用
。

官员对于契约的重视
,

实际上是对某一时间点上的两个当事

人达成合意这个事实的重视
,

也是最能证明这一事实的契约文书的重视
。

而官员裁判的作用就是在充分立足于

这些事实
、

事情的原委的基础上
,

提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可能实现的解决方案
,

并当场对此作出新的合意
。

法

廷与其说是
“

实现
”

以前合意内容的场所
,

不如说是在当初的合意不顺利进行的情况下
,

对双方合意进行再确

认和再订立
,

从而做出新合意的场所
。

参照
/
寺 田浩明 《合意与契约

/
以中国近世

“

契约
”

为线索》 �三浦彻
、

关本照夫
、

岸本美绪编 《比较史的亚洲
—

所有
、

契约
、

市场
、

公正》 �东京大学出版会
, ! ∀� 抖 年 

( 明清时代的诉讼制度
,

彻底实行着书面主义
,

在审理案件时
,

官员在阅读文书上
,

较之询问上花费着

更多的精力
。

因此
,

诉词对于官员的判决有很大影响力 �参照
/
夫马进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

梅原郁

编 � 中国近世的法制与社会》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 #+ 年  
。

寺田浩明认为清代打官司的过程
,

就当事

者而言就成了使用各种方法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对方欺压的横暴和自己不堪凌辱的惨状 Ω 就地方官而言则是通过

阅读听取这些冤情 �有时来自当事者双方  
,

形成关于双方究竟是如何推来挤去的这一纠纷实际状况之认识
,

并

在此认识上作出判断 �参照
/
寺田浩明 《权利与冤抑

—
清代听讼世界的整体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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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难以认定
,

或者根本就无法认定的事实�
,

状词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

徽州诉讼文书中
,

类似 《不平鸣稿》的诉讼文书资料集还有很多
,

相信随着这些资料的公

布
,

以及研究的深人
,

必将极大地推动明清诉讼文书与诉讼社会研究
。

� 比如
,

本案中
,

潘氏祠究竟立于何年
,

其实就难以认定
。

按余显功的说法
, “

豪祠系万历二十年始立
,

库内黄册可查
” 。

这句话说的容易
,

办起来实难
。

黄册藏于南京后湖 �今玄武湖  的小岛上
。

查黄册
,

必须由徽

州府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
,

在得到批准后
,

由地方政府派官亲自调查
。

这样寻常讼案
,

徽州府不会为此兴师动

众
。

对于调查黄册的程序
,

参照
/
夫马进 《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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